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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专项资金是由国家法律部门、政府机构、企业组织

等出于一定目的，而以法律法规或企业制度设立的具有

一定特殊用途的资金。煤炭企业接触最多的专项资金就

是维简费用和安全费用。但是，煤炭行业从业人员文化

程度相对不高，管理人员知识结构老化，学习意愿不强，

加上专项资金管理有关的书籍很匮乏，所以绝大部分煤

炭企业管理人员对于专项资金的认识还是凭借经验和只

言片语的口述观点，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

一、维简费

1. 维简费的由来

上世纪 50 年代，国企折旧费和利润全部上缴国家，

由于当时国企基本处于成立初期，加之设备更新周期在

10 年以上，设备更新需求量不高，所需资金由国家统一

拨付，企业更新改造资金需求矛盾不是很突出。

再往后 10 年，由于矿产企业采掘设备损耗折旧速度

快，而且矿产企业大量的资源勘探、巷道开拓掘进需求，

再按以往由国家拨付难以为继，为解决这一矛盾，通过

国家拨付一部分和企业自己在成本中分摊一部分的方式，

按产量计提，高于折旧费用标准，筹集资金支持技术改

造和设备更新，因其属于维持矿山简单再生产资金，故

名“维简费”。

笔者查阅书籍得知，大概在上世纪 60 年后就有煤矿

维简费一词出现。1965 年采掘企业停止按固定资产原值

计算和提取基本折旧基金（折旧费），改按企业生产量提

取维简费并列入生产成本。技术组织措施费、零星固定

资产购置费和劳动保护费等三项费用，与固定资产更新

和基本建设中属于简单再生产性质的投资（维简费）合

并为一种资金，统称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资金（简称

更改资金），详见《关于改革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资

金的管理办法》，1967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印发。

维 简 费 的 提 取 标 准 变 化 史：1965 年 的 1.5 元 / 吨；

1977 年 2.5 元 / 吨，其中企业成本计提 2 元 / 吨，财政补

贴 0.5 元 / 吨；1981 年 4 元 / 吨，其中财政补贴 1.25 元 / 吨：

1983 年 6 元 / 吨，其中用户承担 2 元 / 吨。1985 年国家对

统配煤矿不再进行财政补贴，而是实行投产总承包，但

恢复计提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基金和井巷工程基金。原煤

炭部、财政部下发的（85）煤财字第 321 号文《关于煤

矿维持简单再生产资金使用管理的若干规定》，将维简资

金标准提高到 7 元 / 吨（其中折旧基金 3.5 元 / 吨，成本中

提取井巷工程基金即开拓延伸费 1.5 元 / 吨，收取用户 2

元 / 吨）；1989 年 7 月，财政部（89）财工字第 302 号文

《关于调整统配煤矿井巷工程基金提取标准的通知》，又

在吨煤成本中增提 1 元 / 吨，为 8 元 / 吨。维简基金要求专

款专用，1983 年以前由各省煤炭局、矿务局、煤矿三级

管理；1983 年后权力下放至矿务局，除上缴中国统配煤

矿总公司 1 元 / 吨和省公司 0.05 元 / 吨外，其余自提自用。

1994 年煤炭行业经营方式改革，维简费不再由国家统管，

转变为企业自提自用、政府监管的模式。

综上所述，早期的维简费就是矿产企业用于补充井

巷工程和采掘设备折旧损耗的一种筹资方式。本质上就

是固定资产折旧的演变延伸。

2. 维简费的现状

为 建 立 煤 矿 安 全 生 产 设 施 长 效 投 入 机 制， 经 国

务院批准，建立煤炭生产企业单独提取安全费用的制

度，同时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2004 年 5 月 21 日，财政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印发了财建

[2004]119 号文，即关于《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

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煤矿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规定》

的通知。

文件规定：煤矿维简费由政府制定提取使用标准，

企业自提自用。提取和使用原则：先提后用，量入为出

的，专款专用，专项核算。当年使用结余的资金下一年

企业可以继续使用。煤矿维简费的用途主要是开拓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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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改造等，以确保矿井持续稳定和安全生产。具体使

用范围是：煤矿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和固定资产零星购

置；矿区生产补充勘探；综合利用和“三废”治理支出；

中小煤矿采动范围的搬迁赔偿；矿井（露天）开拓延深

工程；矿井（露天）技术改造；大型煤矿一次拆迁民房

50 户以上的费用；矿井新技术的推广；小型矿井的改造

联合工程。

3. 维简费与税收

从企业所得税的变化角度看，由于维简费是从吨煤

成本中按照定额提取的，只要企业不超定额提取，并不

影响应纳税所得额。但是，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企业提取

的维简费数额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故意将资本性支

出甚至职工福利性支出人为列入维简费中，那么本来应

在在维简费中列支的项目将被挤占，最终导致这部分资

金被转移到当期生产成本中，从而影响损益。尤其当企

业维简费不够用的时候，非生产性开支对企业应税所得

额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特别是在核算煤炭企业掘进成本费用时，将应当计

入维简费的开拓延伸支出等资本化支出，计入了当期成

本，会对应税所得额直接构成影响。

2011 年 3 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6 号公告，《关于煤

矿企业维简费和高危行业企业安全费用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问题的公告》宣告了维简费、安全费税前扣除政策

的终结。该公告明确：煤矿企业按照有关规定预提的维

简费和安全生产费用，不得税前扣除。实际发生的维简

费支出和高危行业企业实际发生的安全生产费用支出，

属于收益性支出的，可直接作为当期费用在税前扣除；

属于资本性支出的，应计入有关资产成本，并按企业所

得税法规定计提折旧或摊销费用在税前扣除。从此以后，

煤炭企业维简费和安全费用的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漏

洞被彻底堵上。

二、安全费

1. 安全费的由来

2003 年，政府刚刚完成换届，SARS 病毒肆虐大半

个中国；祖国大地上洪水、地震、冰冻等自然灾害频发。

煤矿安全事故频发，2003 年全年，我国煤炭行业共发生

10 人以上重大事故 44 起，30 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 7 起，

百万吨死亡率 4.170，面对严峻的安全事故问题，新政府

不得不采取重大举措，遏制煤矿安全生产事故，保卫生

命，抚慰人心。

2004 年 5 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煤矿

安全监察局印发了财建 [2004]119 号文《煤炭生产安全费

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要求煤矿企业提取安全费用，

专门用于煤矿安全建设、安全投入，费用来源就是在成

本中提取，按照当期产量按月计提。其实，在这之前，

安全费也是存在的，只是名字不叫安全费，而是包含到

维简费中去了，未能单独列出，单独列出在从法律上和

政府态度上进一步突出了安全费的重要意义和严格要求。

2. 安全费用提取的重要意义

根据国家安监总局财务司对涉煤央企、26 个采煤省

国有及国有控股煤炭生产企业展开的安全费用调查统计。

保守估计，截至 2011 年底，调查企业安全费用累计提取

2475 亿，使用 2120 亿，这些安全费用的投入，极大地改

善了安全生产条件，提高了煤矿设备设施安全水平，增

强了紧急避险和应急救援能力。近年来，随着政策的督

促和煤炭行业经济形势的好转，当前煤矿安全生产费用

的作用已经由主要弥补煤矿安全欠账过渡到保证日常煤

矿安全投入。煤矿安全形势连年好转，安全费用政策的

施行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3. 安全费用的财务核算和税务

问题与维简费基本类似，不再赘述。需要补充说明

的一点是：财建 [2004]119 号文赋予了企业一定的安全费

用提取使用自主权，安全费用提取标准一经确定，不得

随意改动。确需变动的，经报主管税务机关、煤炭管理

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备案后，从下一年度开始执行

新的提取标准。这一条规定，给予了煤炭企业一定的自

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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